
臺中市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應備文件說明表     
壹、應備文件： 

一、申請人及應計人口:請提供新式戶口名簿或應計人口國民身份證或手抄身分證字號。 

1. 申請人已婚者應計人口有： 

本人、配偶、父母（如往生者請附除戶謄本）、所有子女（含出嫁女兒）及同戶籍

直系血親。 

2. 申請人未婚者應計人口有：本人、父母（如往生者請除戶謄本）及同戶籍直系血親。 

二、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請注意有效日期）。 

三、本人郵局存簿封面影本(如有軍公教月退俸務必加附內頁最近一年內交易紀錄影本)。 

四、申請人及代辦人等2人身分證、印章。 

五、其他證明文件包括申請人及應計人口，無者免附： 

1. 優惠利率存款者（如18％），影印存摺封面及內頁（一年內交易紀錄）優惠利率證明。 

2. 在監證明、失蹤證明、重大傷病卡、軍公教退休俸撥款資料等文件影本。 

3. 外籍配偶請檢附居留證正、反面影本。 

4. 25足歲以下，本人、同戶籍之直系血親或兄弟姊妹，且目前就讀高中職以上 

之學生，請檢附當年度學生證正、反面影本(需蓋註冊章)或在學證明(2擇1)。 

5. 身障者如有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以上情形者，須檢附民事裁定影本，或戶籍 

謄本記事欄位載明受輔助宣告或受監護宣告相關事項。 

6. 本人身分證、身障證明與印章、監護人或輔助人及代辦人身分證及印章。 

7. 若非身心障礙者本人或監護人、輔助人申請時須檢附委託書。 

經審核通過者，溯至備齊文件之當月生效 

貳、全家應計算人口： 

一、申請人。 

二、配偶。 

三、一親等之直系血親。 

四、同戶籍之其他直系血親。 

五、認列綜合所得稅扶養親屬免稅額之納稅義務人。 

六、同戶籍內且25足歲以下仍在國內就學非大學以上進修學校、空大、在職班、 

學分班等之兄弟姊妹，亦可為應計算人口。 

參、符合補助資格： 

一、設籍且實際居住於臺中市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二、家庭總收入未超過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1.5倍。 

三、全家應計人口之所有房屋、土地及田賦公告現值合計未超過706萬元。 

四、全家應計算人口之所有存款本金、投資及有價證券價值為一人時，合計未超過二百萬 

元；每增加一人，增加二十五萬元。 

五、未經政府補助(夜間或全日型)收容安置者。 

六、符合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者，其老年農民福利津貼、國民年金老年基本保證 

年金、國民年金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僅得擇一領取。  

洽詢電話:大里區公所 04-24063979                      諮詢日期: 

  分機100.101.107.140.141.142.143 

承辦人何小姐 分機126  黃先生 分機127                    諮詢人員:                                                                    



 

附件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與其他補助互斥規定一覽表 
 

 
 

補助類別  一般戶 低收入戶 

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 
(全日型或夜間) 

   互斥    互斥 

中低老人生活津貼    互斥    互斥 

經濟弱勢兒少生活補助    互斥    互斥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生活津貼    互斥    互斥 

老農漁福利津貼    互斥    互斥 

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    互斥    互斥 

老年基本保證年金    互斥    互斥 

老年年金(A式) 
  改領B式 
(金額洽勞保局) 

  改領B式 
(金額洽勞保局) 

台中市失能老人機構安置補助    互斥    互斥 


